语文教学必须强调“文体意识”

——读《文体教学大观》有感
文体意识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表现之一，是作家对文体把握的感觉。
文体意识是流动在作家创作过程中的一股气韵，是作家寻找、建构。作家把握文体，不仅仅是把握形式，而且应自觉意识到它是作家感受、观察，表现生活的独特思维方式，它熔铸着作家思想人格、审美追求，是文学的血和肉的外化形态。
文体意识的自觉，是作家趋向成熟的标志。而文体实验则是作家在文体意识的催使下对文体形式所进行的实验和尝试。这主要表现在作家对语言方式、叙述模式和结构形态的独特追求上。
语文教学强调“文体意识”的原因
从教学现象看，由于教师文体意识淡化所导致的“笑话”，给学生留下了太多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譬如：把《巨人的花园》当成记叙文来教，把《狼牙山五壮士》上成虚构的，学生学完《普罗米修斯》以为人类的火是普罗米修斯带来的，把《鲸》当成记叙文来教学等。  
由于文体意识淡化，不但对教材的理解出现问题，而且对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打了折扣。不同的文体行文的方式不同，表现手法自然不同。教学的着力点，侧重点当然不同。  
说明文的侧重点在说明方式，学习作者是怎样把一样事物说清楚说明白的，是怎样把那样事物具体生动的表达出来的。童话侧重于想象。学习童话侧重于学习作者是如何展开丰富的想象把故事展开的。因此语文教学必须强调“文体意识”。
